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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1月2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1月29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安钢大道502号 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1月29日

至2024年11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关于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公司2024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的议案 √

4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详见2024年8月2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2024年

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议案2详见2024年8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第十届董事会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议案3详见2024年10月1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2024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议案

4详见2024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2024年第十三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69 安阳钢铁 2024/11/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4年11月27日上午 8:30一11:30、下午2:00一5:30� 。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志辉

联系电话：0372一3120175� �传真电话：0372一3120181� �邮政编码：455004

六、其他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1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关于向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安钢周口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公司2024年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酬金预案的议案

4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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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8号领航科技大厦11层西侧北京智算力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6,478,3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70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三高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均为现场或视频参会的方式出席会议，董事付玉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均为现场或视频参会的方式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影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279,292 98.4994 5,199,100 1.5006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279,292 98.4994 5,199,100 1.5006 0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128,232 98.1672 6,350,160 1.8328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128,232 98.1672 6,350,160 1.8328 0 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128,232 98.1672 6,350,160 1.8328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279,092 98.4994 5,199,100 1.5006 200 0.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85,211,039 94.2494 5,199,100 5.7506 0 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5,210,839 94.2492 5,199,100 5.7506 200 0.0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即持股5%以下股东）不包含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2、议案1、议案6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2-5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容正、郭明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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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诉讼案件本金1亿元以及相关利息损失、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不会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奥瑞德” ）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案件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4）沪民终164号，现将有关事项情况公告

如下：

一、诉讼案件主要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奥瑞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新黄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浦公司” ）

原审被告：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公司” ）、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耀莱文化” ）、綦建虹、左洪波、褚淑霞、朱爽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15日，新黄浦公司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 ）签订《爱建耀莱

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合同编号：AJXT-YL-201712-XTHT），约定新黄浦公司作为委托人，爱建信

托作为受托人，成立“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为人民币1亿元，用于向耀莱公司发放1亿元

信托贷款。 同日， 耀莱公司与爱建信托签订 《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AJXT-YL-201712-DKHT）（以下简称“《信托贷款合同》” ），约定爱建信托向耀莱公司提供1亿元的信

托贷款，贷款期限为24个月，年利率为15%，自第一个实际放款日起算。 2017年12月19日，爱建信托向耀莱

公司发放了1亿元的信托贷款。

2017年12月16日，奥瑞德、左洪波分别与爱建信托签订《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以下简称

“《保 证 合 同 》” ）， 约 定 公 司 对 爱 建 信 托 与 北 京 耀 莱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AJXT-YL-201712-XTHT的 《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 提供保证担保。 左洪波为耀莱公司在

《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并且，左洪波的配偶褚淑霞提供声明函，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其

个人财产为耀莱公司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

2019年9月4日，《信托合同》提前终止，爱建信托以原状分配方式向新黄浦公司分配全部信托利益和

信托财产，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保证责任转让合同》，新黄浦公司受让爱建信托在《信托贷款合同》

及各《保证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 2019年12月18日，贷款期限届满，耀莱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

2021年8月，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74民初1528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及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2022年8月，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2）沪民终23号之一，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裁定撤销（2020）沪74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发回上海金融法院重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

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0）。

2024年1月，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重审的《民事判决书》（2022）沪74民初2760号，判决如下：

（1）被告耀莱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新黄浦公司贷款本金人民币一亿元；

（2）被告耀莱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新黄浦公司利息人民币14,728,333.34元；

（3）被告耀莱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新黄浦公司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以人民币一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

（4） 被告耀莱文化对被告耀莱公司上述第一至第三项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

任；

（5）被告奥瑞德对被告耀莱公司上述第一至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奥瑞德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耀莱公司追偿；

（6）被告綦建虹、被告左洪波对被告耀莱公司上述第一至第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褚

淑霞以其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及个人财产对被告耀莱公司上述第一至第三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朱爽在其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份额范围内对被告耀莱公司上述第一至第三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綦建虹、被告左洪波、被告褚淑霞、被告朱爽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清偿范围内向

被告耀莱公司追偿；

（7）驳回原告新黄浦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及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09）。

3、诉讼进展

公司于2024年2月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日立案。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上海

金融法院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24）沪民终164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前期违规担保事项，新黄浦公司的债权属于公司重整前的普通债权，将按照重整计划规

定的普通债权的受偿方式进行清偿。 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公司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总金额为185,728,

333.34元。根据重整方案的清偿方式计算，并经重整管理人与新黄浦公司的确认，公司应偿付金额为9,476,

416.67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12时，重整投资人已支付2,000万元人民币至公司管理人账户用于支付公司违规

担保债权人（万浩波、浙江国都控股有限公司、新黄浦公司）作为奥瑞德普通债权人所占用的偿债资源，且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智算承诺如该等款项不足以弥补上述违规担保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所占用的偿债资源，

控股股东将就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全额补足。根据债权确认结果，公司应偿付万浩波、浙江国都控股有

限公司、新黄浦公司合计金额为26,232,823.47元，故控股股东应补足金额为6,232,823.47元。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上述需补偿的6,232,823.47元资金。综上，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

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案件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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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4年11月7日、2024年11月8日、2024

年11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所处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2、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智算信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

岛智算” ）函证，除已披露的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智算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业绩亏损风险：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9,085.90万元（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752.20万元（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公司生产经营风险。

4、算力综合服务业务风险：公司算力综合服务业务可能受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公司运营人才及

业务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业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业务业绩风险。

5、重整财务投资人减持行为：公司重整财务投资人持有股份锁定期已届满，财务投资人已发生减持行

为，后续仍有可能继续减持，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公司本次异常波动的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2024年11月7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

调整。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智算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青岛智算不存在其他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及热点

概念事项等。

（四）经公司自查，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及敏感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业绩亏损风险

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9,085.90万元（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2.20

（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642.32万元（未经审计），公司算力

综合服务业务稳定发展，但蓝宝石业务尚未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一直在多措并举努力恢复蓝宝石业务盈利

能力，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期末，算力综合服务业务利润尚不足以覆盖蓝宝石业务产生的亏损，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算力综合服务业务有关风险

公司投资建设算力集群，开展算力综合服务业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1、业绩不确定风险：公司向客户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收取算力租赁服务费。 该业务需进行重资产投入，

投资金额较大，后续经营过程中算力租赁服务价格可能受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技术迭代、市场竞争等

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业绩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行业风险：算力租赁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可能使得行业竞争加剧，导致

算力租赁服务价格下降及毛利率下滑，对公司新业务未来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3、人才及管理风险：公司运营算力租赁业务的经验尚待积累，目前公司算力业务的技术、运营团队组建

时间不长，尚不成熟。 随着新业务的开展，公司可能面临因人才储备不足、运营经验缺乏导致业务开展不及

预期的风险。

（三）重整财务投资人减持行为

公司于2022年12月31日完成破产重整，此次重整16家财务投资人作出了锁定期承诺，承诺在取得股份

之日（2023年2月17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上述承

诺，重整财务投资人持有股份锁定期于2024年2月17日（非交易日）届满，并自下一交易日即2024年2月19

日正式解除锁定。

财务投资人在重整中共受让1,176,404,763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2.57%，自财务投资人持有

股票锁定期届满至2024年11月8日，财务投资人已减持804,398,445股股票，占财务投资人前期受让股份总

数的68.38%，占公司总股本的29.11%，后续财务投资人仍有可能继续减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四）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4年11月7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11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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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1日下午13: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1月11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

11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23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陈俊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24,615,21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90.93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67,207,76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83.728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1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407,44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2041%。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17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600,07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7.2283%。

注：上述股份总数系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数量。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SEB� Internationale� S.A.S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该议案的表决，回避股份数666,681,904股。

表决结果：同意57,904,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反对2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7,1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7,570,8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493%；反对22,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384%；弃权7,100股。

2、审议《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4,595,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反对1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2,1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7,579,9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651%；反对1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312%；弃权2,100股。

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4,588,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1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9,5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7,573,0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531%；反对17,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304%；弃权9,50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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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苏泊尔” ）于2024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拟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考核期未达成100%解除限售条件需进行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78,674股，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股份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801,538,407股减至801,359,733股，公告信息详见刊登于2024年10月25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部分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由801,538,407元变更为801,359,733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

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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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力帆研究院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6,476,3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2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拟任董事1人，出席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5,376,822 99.9457 503,208 0.0248 596,272 0.0294

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为重庆睿蓝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23,902,422 99.9120 2,043,908 0.0698 529,972 0.0181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董事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25,778,022 99.9761 357,808 0.0122 340,472 0.011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25,612,322 99.9705 407,908 0.0139 456,072 0.01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60,037,037 98.2016 503,208 0.8231 596,272 0.9753

3

《关于变更董事暨选举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0,438,237 98.8578 357,808 0.5853 340,472 0.55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重庆江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过去12个月内为公司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相关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项瑾、张书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在《股东大会通

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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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星

期一）在公司11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2024年11月8日以网络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印奇

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同意选举印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及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同意补选印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召集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换届完成时止。 调整后的上述专门委

员会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印奇（召集人）、王梦麟、李传海。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晓常（召集人）、印奇、王梦麟、肖翔、窦军生。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 报备文件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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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

动车有限公司终结破产程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法院裁定：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力帆” ）被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源市人民法院” ）裁定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河南力帆自2023年12月15日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

的发展。

一、破产清算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3年3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

动车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鉴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已资不抵债，不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同意

其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2023年12月15日， 济源市人民法院出具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3）豫9001破申5号]，裁定受理河南力帆破产清算申请，同时出具《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决定书》

[（2023）豫9001破5号]，指定河南朗齐律师事务所担任河南力帆管理人。 2024年4月15日，济源市人民法院

出具《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豫9001破5号之九]，宣告河南力帆破产。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7日、2023年12月15日、2023年12月21日、2024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

车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10），《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收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76），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指定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7），《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力帆新能源电

动车有限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3）。

二、本次裁定情况

2024年11月8日，河南力帆管理人收到济源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3）豫9001破5号之十四]，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破产清算期间，管理人对河南力帆资产、账册、印章等进行了接管，委托审计机构对账册进

行了审计，委托评估机构对接管资产进行了评估，对职工债权进行了审查、公示，对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审查、

确认；债权人会议核查了债权，并表决通过了财产管理、变价及分配等方案。本院宣告河南力帆破产后，管理

人对破产财产进行了拍卖，经六次拍卖均流拍。囿于市场行情及河南力帆破产财产特殊情况，现有财产变价

存在一定困难，持续降价不能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当前无可供分配的财产。现破产清算主要工作已经

结束，管理人申请终结河南力帆破产清算程序，并承诺继续履行职务，直至破产财产变价、分配完毕，完成公

司注销手续等，该申请符合《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0条规定精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河南力帆自2023年12月15日进入破产程序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其破产程序终结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发展。 河南力帆管理人将根

据济源市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办理后续工商、税务注销登记手续。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 报备文件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豫9001破5号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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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及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

司” ）股权激励归属、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原因导致其最终持有的股份低于5%。 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聂水斌（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2,282股，通过

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715,897股，持股比例从本次

权益变动前的5.9590%减少至4.1435%。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聂水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1225197604******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2年1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50,52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5253%。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867,4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337%。

2、2022年8月4日，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信息披露

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45,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200,000,000股增加至201,726,500股。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本次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912,472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5.4095%。

3、2023年2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暨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信

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99,093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3961%。 本次减持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113,3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134%。

4、2023年9月14日公司完成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信息披露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45,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201,726,500

股增加至203,962,000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本次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

司股份10,158,379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9805%。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6月1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1号文），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40,000,000股已于2024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203,962,000股增加至243,962,0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目星激光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比例被动稀释至4.1639%。

6、2024年9月23日公司完成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并完成股份登记，信息披露义务人归属限制性股票60,0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243,962,000

股增加至246,604,600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

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本次归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

司股份10,218,379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1436%。

7、2024年10月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2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811%。

8、2024年11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1%。 由于本次减持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降至5%以下，本次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降至5%以下后的首次主动减持，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编制并于同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202,100股，通过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715,89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917,997股，占本次权益

变动前公司总股本200,000,000股的5.959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2,282股，通过持有南京盛世海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715,89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218,179股，占本次权益

变动后公司总股本246,604,600股的4.1435%。

具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变动情况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聂

水

斌

集中竞价减持

2021/11/1

～

2022/1/28

人民币普通股 11,917,997 5.9590% 10,867,472 5.4337%

主动减持

0.5253%

股权激励实施

被动稀释

2022/8/4 人民币普通股 10,867,472 5.4337% 10,912,472 5.4095%

被动稀释

0.0242%

集中竞价减持

2023/2/13～

2023/2/16

人民币普通股 10,912,472 5.4095% 10,113,379 5.0134%

主动减持

0.3961%

股权激励实施

被动稀释

2023/9/14 人民币普通股 10,113,379 5.0134% 10,158,379 4.9805%

被动稀释

0.0329%

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被动稀

释

2024/8/29 人民币普通股 10,158,379 4.9805% 10,158,379 4.1639%

被动稀释

0.8166%

股权激励实施

被动稀释

2024/9/27 人民币普通股 10,158,379 4.1639% 10,218,379 4.1436%

被动稀释

0.0203%

集中竞价减持 2024/11/11 人民币普通股 10,218,379 4.1436% 10,218,179 4.1435%

主动减持

0.0001%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仍无控股股东。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